
最新单位安全月活动总结 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培训规定(实用5篇)

工作学习中一定要善始善终，只有总结才标志工作阶段性完
成或者彻底的终止。通过总结对工作学习进行回顾和分析，
从中找出经验和教训，引出规律性认识，以指导今后工作和
实践活动。那关于总结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该怎
么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单位安全月活动总结篇一

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以自主培训为主;可以委托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机构，对
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

“不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委托具备安全
培训条件的机构，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

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修改为：“生产经营单位特种作业人
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人员操
作资格证书，上岗作业的。”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0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废止和修改劳动防护用品和安全培
训等领域十部规章的决定》已经2月26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7月1日起施
行。

局长杨栋梁

年5月29日



单位安全月活动总结篇二

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以自主培训为主;可以委托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机构，对
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

“不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委托具备安全
培训条件的机构，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

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修改为：“生产经营单位特种作业人
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人员操
作资格证书，上岗作业的。”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0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废止和修改劳动防护用品和安全培
训等领域十部规章的决定》已经2月26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7月1日起施
行。

局长杨栋梁

2015年5月29日

单位安全月活动总结篇三

第63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修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等11件规章的决定》已经8月19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杨栋梁



208月29日

单位安全月活动总结篇四

1.将第四条修改为“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进行安全培训的从业
人员包括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和
其他从业人员。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
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
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劳务派遣单位应
当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接收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学生实习的，
应当对实习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提供必要
的劳动防护用品。学校应当协助生产经营单位对实习学生进
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应当接受安全培训，熟悉有关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
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
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未经安全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2.将第六条第二款移至第五章，单列为第二十四条，并修改
为：“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
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自任职之
日起6个月内，必须经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
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

3.将第九条第二款修改为：“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
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初次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48学时，每年再培训时



间不得少于16学时。”

4.将第十条第二款中的“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等”修改为“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
等”。将第四款中的“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
爆竹以外”修改为“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
竹、金属冶炼以外”。

5.将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二款中的“煤矿、非煤矿山、危
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修改为“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
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

6.将第十二条第二款中的“可以”修改为“应当”。

7.将第十三条修改为：“生产经营单位新上岗的从业人员，
岗前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24学时。

“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生
产经营单位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72学时，
每年再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20学时。”

8.将第十七条第二款修改为：“生产经营单位采用新工艺、
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时，应当对有关从业人员重
新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培训。”

9.将第十九条修改为：“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
工作，由生产经营单位组织实施。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坚持以考促学、以讲促学，确保全体从
业人员熟练掌握岗位安全生产知识和技能;煤矿、非煤矿山、
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还应当完
善和落实师傅带徒弟制度。”

10.在第二十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生产经营单位委托



其他机构进行安全培训的，保证安全培训的责任仍由本单位
负责。”

11.在第二十一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的
主要负责人负责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培训计划。”

12.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从业
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由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详细、准确记录培训的时间、
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13.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六条，并修改为：“各级安全生
产监管监察部门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及其持证上岗的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安全培训制度、计划的制定及其实施的情况;

“(三)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持证上岗的情况;

“(四)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并如实记录的情况;

“(五)对从业人员现场抽考本职工作的安全生产知识;

“(六)其他需要检查的内容。”

14.将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二十七条，并修改为：“安全生产监
管监察部门对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
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应当按
照本规定严格考核。考核不得收费。

“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负责考核的有关人员不得玩忽职守
和滥用职权。”

15.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八条：“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检
查中发现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责任落实不到位、有关从业人



员未经培训合格的，应当视为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责令生产
经营单位立即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整改，并依法予以处
罚。”

16.将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九条，修改为：“生产经营单位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责令其限期改
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将安全培训工作纳入本单位工作计划并保证安全培
训工作所需资金的;

“(二)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期间未支付工资并承担安全培
训费用的。”

17.将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三十条，将第一款修改为：“生产经
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责令其
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三)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四)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取
得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上岗作业的。”

18.删除第二十九条。

单位安全月活动总结篇五

第二十九条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
管监察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未将安全培训工作纳入本单位工作计划并保证安全培训
工作所需资金的;

(二)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期间未支付工资并承担安全培训
费用的。

第三十条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管
监察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
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四)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取得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上岗作业的。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发
现煤矿未按照本规定对井下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的，责令
限期改正，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发现煤矿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作业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第三十一条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有关人员在考核、发证工
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上级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
或者行政监察部门给予记过、记大过的行政处分。


